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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

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事态。紧急状态立法，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将法治原

则运用到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从而使得政府的权力不仅在平常时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即

便在紧急状态时期，政府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使紧急权力，也不应当违反法治原则而随意

创造紧急权力和滥用权力。紧急状态立法的宗旨，就是通过立法形式规范政府的紧急权力。从紧急

状态立法形式来看，紧急状态既可以在宪法中加以规定，也可以在法律和法规等形式中加以规定。

但是，从法治原则出发，法律、法规在规定紧急状态时必须获得宪法上的依据。此外，从保证紧急状

态制度的统一性角度来看，除了可以在一般的法律、法规中涉及紧急状态之外，通常情况下还应当

依据宪法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规范政府的紧急权力，根据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来保障人权。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注重通过宪法来确立国家的基本紧急状态制度，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

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通过赋予国家机关必要的紧急权力，来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迅速恢复

宪法和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总结世界各国宪法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

立法经验，大致上确立了关于紧急状态制度的以下几项原则：&’合法性原则。在宪法中特别强调，紧

急状态时期也要遵守依法办事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行使紧急权

力，从而破坏一个国家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治统一原则。!’合理性原则。紧急状态的发生具有

高度的危险性和紧迫性。因此，围绕着消除紧急危险事态，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所采取的各项紧

急措施必须要以有效地制止紧急危险事态、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前

提。国家机关采取的紧急措施也必须基于制止紧急危险事态的需要，针对不同的紧急状态有针对性

地加以实施。(’有效性原则。实施紧急状态通常会中止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限制公民宪法和法律
上的权利。因此，紧急状态时期，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必须要具有明确的公共利益的目的。如果缺

少明确的公共利益，那么，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就缺少必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实施紧急状

态的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基本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公共财产的安全、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等等。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时期，只有基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在行使

紧急权力的过程中，对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权利不可克减原则。在紧急状态

时期，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可以限制公民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但是

这种限制也必须正确地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以剥夺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前提

来实现公共利益。对此，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即便在紧急状态时期也不得中止的公民宪法

和法律上的权利。各国宪法在遵循上述有关紧急状态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注重在宪法和法

律中明确紧急状态的实施程序，主要包括紧急状态的确认、宣布、延长、终止等等。

就我国而言，紧急状态制度是我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紧急状态的立法取得

了多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或个别省、自治区、

紧急权力与紧急状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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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的戒严；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

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年 *月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

严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戒严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戒

严法》第 ! 条的规定，在发生严重危及国家的统一、安全或

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不采取非常措

施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紧

急状态时，国家可以决定实行戒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

戒严法》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规范在紧急状态时期各种社会

关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条第 #款
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或因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或

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

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可以

说，目前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紧急状态制度是直接适

用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目前，我国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破坏

性地震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

规中规定了在地震、洪水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情

况下如何建立灾害应急反应机制，确立了政府以及有关政

府部门在灾害应急反应时期所享有的各项紧急职权等。

紧急状态立法在我国是一项非常紧迫的立法任务。总

结我国紧急状态制度的特点可以看到，我国现有的有关紧

急状态的立法形式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律制度。一方面，’(+!年宪法只有戒严制度方面的规定，只

涉及到紧急状态制度的部分内容，基于宪法制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仅仅适用于“三乱”（动乱、暴乱和严重

骚乱）引起的紧急状态，而没有确定其他形式的紧急状态

制度。因此，从法治原则来看，’(+!年宪法并没有对所有的
紧急状态下政府如何行使紧急权力加以规定。如对于自然

灾害引起的紧急状态，国家机关如何来行使宪法上的职

权，显然缺少明确的宪法依据。因此，遇到像去年发生“非

典”这种卫生紧急状态，政府在采取相关的紧急措施时，就

缺少必要的宪法和法律上的明确依据。另一方面，我国现

行的紧急反应机制不统一，表现在缺少在各种不同的紧急

状态下集中行使紧急权力的国家机构。目前的紧急反应机

制是根据不同的紧急状态确立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

于宪法和法律上没有确立的紧急状态情形，在实践中一旦

发生，就很难依法有效地采取应急反应措施来对付突发的

紧急事件。因此，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我国

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制度。

!""# 年 * 月 ’#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现行宪法中原来第 )!条、第 +" 条

和第 +(条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规定

决定戒严，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规定发布戒严令的规定，

修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权依据宪法决定进入紧

急状态，国家主席有权依据宪法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对于

完善我国紧急状态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紧急状态入

宪，不仅仅只是将“戒严”改成“紧急状态”的词语修改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种修改确立了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也就是

说，作为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宪法，其规范

作用不仅涉及到平常时期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

系，而且在紧急状态时期，国家机关行使的紧急权力也要来

自于宪法，也要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对

公民的宪法权利所加以的限制以及要求公民在紧急状态时

期承担的特定紧急法律义务也必须具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

据。可以说，紧急状态入宪，弥补了原来宪法所规定的戒严

制度对国家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规范不到位的立法缺陷，比

较全面地将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纳入宪法的调整

范围。也就是说，国家机关不仅在平常时期要按照宪法所赋

予的国家权力行使职权，而且在紧急状态时期也要根据宪

法的规定来行使紧急权力。由此体现了宪法的根本法特征，

强化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权威和突出了以宪法为核心

的“依宪治国”的现代法治精神的要求。

当前，在宪法修正案将紧急状态写入宪法之后，我国

即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将在法律中明确

紧急状态的决定权限和宣布实施的程序，政府在紧急状态

时期可以享有的紧急权力和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公民在

紧急状态时期应当依法承担的紧急义务，在紧急状态时期

应当加以保护的基本人权以及有关实施紧急状态的期限、

程序、效力，紧急状态法的原则和紧急状态法与宪法和其

他法律形式的关系等等。这将对规范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

的紧急权力，保障政府依法行政，保护公民的宪法和法律

权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邢久强

与领导干部谈法学
,-./012341305-630738-9

#’


